
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卡一日

川府发(1985)165号

1且将《四川省传染病管理办法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染

第一章总则

_iib 为预防、控制和消灭传染病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》和国家其它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条 本办法管理的传染病分为三类三十三种。

甲类: (1) 鼠疫( 2 )霍乱及副稳矶'

乙类: (3) 白喉( 4 )流行性脑脊髓膜炎( 5 )百日咳( 6 )猩红热( 7 )麻辈革( 8 ) 

流行性感冒( 9 )躏疾〈菌娟和阿米巴病疾) (10)伤寒及副伤寒(11)病毒性肝炎(12)脊髓灰质

炎(13)流行性乙型脑炎(14)疤疾( 15 )斑掺伤寒( 16 )回归热( 17 )黑热病( 18 )森林脑炎

( 19 )恙虫病( 20 )流行性出血热( 21 )登革热( 22 )锦端螺旋体病( 23 )布鲁民杆菌病

( 24 )狂犬病( 25 )炭症 z

丙类: (26) 肺结核( 27 )麻风病( 28 )血吸虫病( 29 )肝吸虫病( 30 )肺吸虫病

( 31 )丝虫病( 32 )包囊虫病( 33 )勾虫病。

各地(市、州)可根据疫情增加管理的传染病种，报省卫生厅备案。

三条 全省实行传染病管理监督制度。

四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传染病管理工作的领导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疗单位要

把传染病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，指定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。公安、农牧、水利、交通、铁

、民航、商业、供销、民政等部门应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做好传染病管理工作。

第二 预 防

各地要贯彻"预防为主"的方针，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，讲

究卫生，消灭疾病。

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广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，普及防病知识，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，并

组织实础。

各级卫生防疫站和专业防治机柏要掌握传染病流行特点和规律，采取防治措施，预防和

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;制定免疫计划，并组织实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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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条 各级!到fjF 险要严!仔执行 ltiJIj 、油部等制度，社地发生交叉 J击染。输血站、血

库及在关的 !去疗单位要bI B 强 ioj 输血I 们 的 i二;哩 ， j且'- f起 ?;i7 :在 i献血抖，防止住l输血和使用血液制

品造成病 l辛i' i 肝炎、 JljFjJ'〈的JWIEjE G

被病历(欲生。 '3 污染['!让;，j :沟 、污 fj二 、 JLU豆 ，必 Eij注 行 ;二·'，主- Jt处理 ，符合 tilI家标准后方可排

形〈 。

七条 j'L N、寻 r ;'j i iJ 水、托劫-L fF式 lii好宝、 出发 、 去 t11 、旅陆、招待所等服务行业工作

的人抖 ， 1 12、 jZ JUSj进行缸'战 i宣 75 3 1L 发现的占世肝炎、伤寒EitiH寒、对i疾、活动性肺结核忠

者及J CZiJE[ ;升15-71 ， fk J C 传染明 jl之病 在 jJUle jfMiltl ，}凶手jjι此间 民[:作 .经治疗检查俑'l无传染

性后， .扩)可恢复原 Ui二 O

食品从业人抖的 挝烧泣 ft ;与 <( r1 l 华人民 J飞 ?!ll 司食品卫生;去(试行) )> 布 fJ 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农:HC;2i豆部门妥做好 人言AJii 传染病的自 !l141 ;jJ i台 L 作，防止传染给人 内

'山早结 J民 主L
1=1 

第九 - LZE疗 P !j二 ffL iliIl] 右 :JJ 注r :j~;~'J'íl 位 = aUj i乡治病人的卫生时务人民均为法定

f|￡古人 。 当 71角 j乡 ii飞疑似 fj3 、乙、 IlJ13 1古 染病吨，必须出写叮专染病才!2 7号卡片" 浅在用报告卡

(去〉， Jli ft 节 位?在现定 : IJ)jt ji JR ， j 卡[坟 好 i毛 主-577、12 的 ~J JI 丰iI死亡报告。

第十条 Jt 友现结 -二条所列传染 古i (I'~ 公 民均有报告的义务，可用口头、书面、电话等方

式 ihl 当 !也 因疗卫生 f;1:JL迅;主才!f ff 。

十一条 医 712 平 LZi己现传染 fij ， lBZL:1 』斗 'IJ~ (1甘方式 iZj ;4二枉KIJ仨 i;主 :SUii报告。发现甲类

传染 17j及其接{!J.病人 uJ ， 城 i当 j汪 古 - ff小时 !J:J 、 农忖应在十 二小时 j ff 扑ifFt o 发现乙类传染病及

其琵似耐人时，城出自 己二 ja : 小时 lY、农忖 ljJBUl . - 二 ; . WI 小时内 ;lz ff 。 发现暴发疫的时-，必须

立即J!i 告 。 72. 现 l与 33 传:址 :ifu : 1 3L 3LUJiltj 人 时， 应 fl : - 才、 月内!在告 。

fl? 医 jfIi 斋-ih! 友现人畜J I:忠的 民染病时，应及时 l:rj 当 :也卫生防疫沾 }[H民 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卫生防疫汕 j1133: 什 木地区疫的资料，甲、乙类传染病作出月报和年报，

报问级卫生行政部门471 上 -级卫生 lijj 疫 JJi; 丙关传染病jff卫生部 i:川 省卫生厅规庄的办法报

且工
仨I 0 

第 iE[ljt 处 里
14J 

丁·二二条 行币 {ι叫 :27 2 肩 :妥放到j lj l le乙 现、 lE|:iUJj 、 iTi;台厅、 li飞处且 ，及时处理技区，

就ju扑灭疫巧。 ;二 :;5 71苦 ;二: it ll才 ， 当 tU生行政部门要主;以ll组织有关部门和医药卫尘人 Li参加

防治工作，并以好lJilt 布 :tli主的联山 巳作， ;1)豆扑灭疫iiE O

第十四条 甲、乙关污染的 :: 生 fii:jL J J 时， 各级卫生 ;〉i疫站吁根据疫情处理的需要，报

当呛人民政 Iff tlt i (i?川， l i ! 11 犬古ii l j itlp FdzJ 疫区采取干 Pij 紧急措施:

1 、封山疫区;

2 、 限制或哲 {宁柴市、 集会在主体活丑'} ; 

3 、禁止运输出(布阿染 jt才的货:战l 、行李ifii 动伪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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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、禁止采购各l出售被病源体污染的钦食物，必要时可以销毁 5

5 、 停止供应破涡源体污染的饮用水:

6 、及时应运染疫功功。

十五条 发现甲类传染病人或是远似:在人的医疗卫生单位，必须做好以下紧急处理 z

1 、 对病人或疑似捕人必须严Etj 隔 离扣抢救治疗，并采荷:化验;

2 、对接触苦必须进行登记、留验、紧急预Mf服药和预防拦:种 5

3 、对疫点在病人的污位必须进行严密335号、杀虫和灭 :乱 。

十六条 甲类传染病发生而 iZ{ 行时，当 it; 人民政府应迅速Ld织卫生、医药、公安、商

业、民政、 供销、粮宫、 交云;二ji 部门在!当」在卒，1 ;J jt二:三、 iEHif t军部，宜;责疫情处理;县以上人

民政府可决迄疫区的封锁和解除， ; iz急;反省人民iiZjiL 虹i需交边检疫，封锁车站、港口、码

头 、 生;L场和停车、 J子峰、 停小;L时，出 iJ J:iJJ:厅轧仔人民政府注兀、 当 j匹敌!可应组织有关单位

给j夺社会秩序和泊去， J辟兰;1:子群众的生 ;15二二问题 O

十七条 主生乙类传染沁人或;瓷缸病人 ， 在 ;j J;1位要及时 iit行流行病号沁查及对 病家

或反点的处理。县〈市、区 ) :7.主 ;JJY注 :fa ji责监督指导并参与王大泣片即自陆 、 流行性脑脊

髓膜炎、伤寒副伤寒、 肯能灰 二472 、 ;ALK i二 乙型JJ占 32 、斑;写伤;5、狂犬LFJ、炭，应以及当地重

点传染j肩-的 比行;:!可学坷奎、 1企 ij 、 灶王:。

十八条 甲、乙类 :专沁说沁ft或有jtiiIjU登时，当 iJiiLi坐行政部门应选择适当的处

所，设立临时隔离病房和临时留毕乙: ， l;2容传染病人，留驻观察接触者。医疗学位收治的传

染病人，妥按规足隔离治汀， 衍合出院惊 :fi; 二;二Ìj可出院。

第十九条 甲、乙尖传染病左生iUjiij支2t单位，应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实施以肉，传染

病人的佳家及被传染病源体污染 ff5住凉，必须实施洁洁、 消毒、杀虫、灭鼠及其它 预防处

理。

第二十条 对己确诊的肺结核、麻风、血吸虫病等丙尖传染病的病人，各级医疗卫生单

位应及早进行治厅，卫生、民政、农牧、水平i!、公安部门要紧密配合，共同做好防治工作。

二十一条 对甲、乙尖传染病病人的尸体，必须严密进行出毒处i哇，不准外运，并在

三天内火葬 Q Jfljj 二 J:Ot1条件，土EFf巴主iii远离水源五!·米以上，深埋二米以下。

第王ij: 监 督

二十二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传朵病住涩的监督工作。

二4十.旦条 各级卫生防疫祁E防i市J 治;F4队i

铁L路唱 、 交通、厂矿卫生防疫站负责不系统、 不单位传染病管理监督工作，并接受地方卫

生防疫和防治站、所的业务指导。

第二十四条 传染病;去理监督的内容:

1 、进行传染:肩管理的技术指导 z

尘 、 失责传染病仨j主人员的培训工作

健康检查及对查出传染病人的管理工作 :

监背 ?;34水单位 、 j毛幼机构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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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对各医疗单位传染病管理的执行情况道行督促和检查;

4 、贯彻执行本办法，对违反者追究责任。

第六章奖 惩

二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，;二办法、咛染病彗fF工作弘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各级卫生

行政部门或防疫站给予裴扬和奖励。

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卫尘防疫功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单位负责人和当

人批评教育、警告、报期改正和罚款〔金额:时}‘位五十至五千元，个人五元至五十元〉

1 、漏报、江损传染病疫惰的;

2 、违反了?染病照 FZ、消 毒制度、发生交叉感染的;

3 、 IJE治传染病人的民疗卫生市位，对污;二;、污坊、粪便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;

4 、对传染病延误处迟或处理不当的;

5 、阻碍、 拒绝执行传染病防疫任务的;

6 、积，「2 、浪费、倒卖同家元，fi己的预防传染病药品的;

7 、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。

二十七

依法追究刑

对违反木:IF注规宅引起传染病流行，后果严 iE，触犯刑律的，

-fE o 

第七章附 则

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卫生厅负责J盯怦。

由司法机关

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一九五八年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卫生厅公布的

《四川省传染病管理实施细则》即行废止。

τ言? • 

.lh 
口

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

川府发(1985)158号

在人人豆豆叶同志二哥计经号是 《 关于 j立的少批农副产品兴行欲纳生广扶持费的报告>> 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研究执行 。

一19一


